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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合作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計畫名稱 無人機搭配 AI 影像辨識應用於橋梁檢測之研究(1/2)-橋梁劣化構件 AI 影像

辨識之技術開發 

計畫編號 MOTC-IOT-111-EDB006 計畫性質 行政及政策類科學及技術類 

計畫領域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運輸氣象地震 

觀光綜合（以計畫內容領域比重較高者為主，若計畫內容涉及法令、

財務、制度等之研究者則以綜合領域屬之） 

預定執

行期限 

全程 111 年決標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 111 年決標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經費 

概算 

全程 新臺幣 13,600 千元(多年期計畫經費總和) 

年度 新臺幣 6,800 千元 

聯 

絡 

人 

單位 運輸工程組 連絡電話 (02)2349-6821 

職稱 研究員 傳真號碼 (02)2545-0427 

姓名 胡智超 E-mail 信箱 newgeor@iot.gov.tw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簡述計畫之目的、緣起與重要性，並說明與當年度業務施政之

關聯性、配合性及前後連貫的整體性） 

橋梁係跨越山河溪谷、維繫民生需求及經濟發展之重要關鍵設施，該設施除會因長期

使用而疲勞劣化外，亦會因洪水沖刷或地震搖晃而損壞劣化，故需定期檢測，並籌編足額

經費適時改善。目前我國車行橋梁約 2.3 萬座，主要由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交

通部公路總局及各縣市政府負責管養，依據公路法及相關規定，橋梁養護首重檢測，因此

各橋梁管理機關除應適時針對所轄橋梁實施各項橋梁安全檢測作業外，並應針對損壞部分

採取適當維修對策，方能確保橋梁及用路人行車安全。 

依據「公路養護規範」及「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之規定，前述橋梁檢測可概分

成「定期檢測」、「特別檢測」及「詳細檢測」等 3 類。其中定期檢測係為及早發現損傷情

形而定期針對橋梁實施之全面性檢測，其作業方式係以徒步、搭乘橋梁檢測車或高空作業

車儘可能接近橋梁結構物後，再以目視或必要儀器判定橋梁狀況；特別檢測係於重大事故

或災害發生後，為了解損傷程度及防止災害擴大而實施之不定期目視檢測；詳細檢測則是

於定期檢測或特別檢測後，認為有必要時，以儀器或相關設備進行局部破壞或非破壞檢測

等之檢測。整體而言，橋梁檢測以目視為主，儀器為輔，故一般進行橋梁檢測作業時，多

係以徒步及攀爬方式儘可能接近橋梁結構物後，再以目視判定橋梁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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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不斷發展，近年來各項可應用於橋梁檢測之儀器、設備及技術不斷推陳出新，

舉凡檢測手臂、無人飛機等，皆有長足進步，雖然藉由前述先進設備可協助拍攝影像，但

由於大量的影像如仍透過人眼逐一檢視，將是繁重費時之工作，因此，高解析度影像若是

能藉由人工智慧化影像辨識取代人工目視判斷，將可協助提升橋梁檢測作業之品質及效

率。 

利用無人機拍攝影像再搭配 AI 影像辨識，的確是可以協助傳統人工目視檢查工作，

然無人機與 AI 影像辨識如何搭配，須訂定一標準作業程序後，各項檢測工作方能以自動

化方式進行；未來最後將無人機技術結合影像辨識結果整合至橋梁管理資訊系統中，預期

將可檢測作業達到完全自動化之目標。 

二、合作研究機構/單位之條件及合作方式：（說明合作研究機構/單位的性質、計畫主持

人與主要研究人員/計畫人員所需具備之專長條件與經驗，以及本所與之合作的方

式） 

(一)本計畫合作單位宜具備橋梁管理、資訊系統開發、數據分析（含大數據）、人工智

慧、影像辨識、無人機操作等相關技術專業及實務經驗。 

(二)合作單位之主持人除至少應有上述領域之一之專長，並具統合管理上述領域技術與人

才之能力及經驗。主要計畫人員則應含括上述各領域之專才。 

(三)本計畫採合作方式辦理，本所將派員與合作單位定期或不定期舉行工作會議及參與計

畫相關工作，並辦理相關行政作業、協調配合及成果之研討與審議等事項。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條列說明將合作進行之工作項目，若分年進行，得分年列

述） 

一、本計畫預定研究期程為 2 年，第 1 年期(111 年決標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為「無人

機搭配 AI 影像辨識應用於橋梁檢測之研究(1/2)-橋梁劣化構件 AI 影像辨識之技術開

發」，本年期執行內容如下: 

(一) 國內外相關文獻蒐集: 

蒐集國內外無人機搭配人工智慧影像辨識技術發展狀況(以橋梁檢測為主)，並瞭解利

用 AI 技術處理橋梁劣化高解析度影像的各種演算法及其成效。 

(二) 確認可行之影像辨識方式: 

提出人工智慧影像辨識具體架構，包含自動化偵測劣化、分析劣化類別、評估劣化評

等。 

(三) 影像辨識範圍及內容: 

１、 涵蓋橋梁形式:公路梁式橋、板橋、箱型橋三種類型。 

２、 影像辨識分析構件包含公路橋梁主梁、橫隔梁、橋墩、帽梁、橋面板、橋台、擋

土牆等。 

３、 依據「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須能辨識混凝土結構裂縫、混凝土剝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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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鋼筋外露、銹蝕、滲水、白華損傷等劣化類型。 

４、 訪談公路總局及高公局實際橋梁檢測操作內容，以瞭解實際運作狀況，並提出判

別構件損傷劣化等級之方式。 

(四) 建立各式橋梁(梁式橋、板橋、箱型梁橋)劣化類別資料庫： 

１、 針對上述橋梁種類建立橋梁構件劣化類型資料庫。 

２、 可使用本所建置之「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中劣化影像資料，但必須先進

行資料清洗及除錯等動作；如照片不足或不使用本所資料時，須提出劣化構件影

像取得方式，並經本所同意後方可進行。 

(五) 建立橋梁構件缺失影像辨識模式： 

利用 AI 深度學習，建立橋梁構件缺失影像辨識模式，分析及判斷橋梁構件(主梁、橫

隔梁、橋墩、帽梁、橋面板、橋台、擋土牆等) 損傷劣化類型，同時依據劣化狀況，評

估 D、R、U 值。 

(六) 影像辨識成果驗證： 

１、 提出人工智慧化影像辨識的驗證方式(包含流程、準確率等)，經本所確認同意後

據以執行。 

２、 與本所共同從「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選定至少 10 座橋梁(其中應包含梁

式橋、板橋、箱型橋)的檢測影像資料，提供進行人工智慧化影像辨識的驗證。 

(七) 制定橋梁各構件拍攝作業標準: 

１、 依據「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定義之各類型構件，訂定個別拍攝標準。 

２、 上述標準須包括畫素、亮度、相片尺寸、焦點位置(各方向，涵蓋構件尺寸)及相

片張數等。 

(八) 制定無人機自動規劃飛行路線初步程序: 

包括自動飛行至各構件位置拍照，同時記錄飛行路線之軌跡等資料，且須有將照片屬

性對應至橋梁實際構件位置功能；此外自動化規劃飛行亦須考量避障功能及橋址位置

不同之影響。 

(九) 後續改善建議: 

提出後續影像辨識功能改善及提升之建議(包含釐清辨識度不足的主要因素、影像清晰

度要求等)。 

(十) 辦理階段性成果發表會： 

１、 辦理一場次應用 AI 影像辨識橋梁構件劣化檢測座談會，並說明目前具體成果。 

２、 邀集對象包括橋梁維管機關(公路總局、高公局及各縣市政府)，以利擴大研究成

效。 

(十一) 協助訂定後續橋管機關業務委外招標共通性範例(例如功能規格及資安規定等)。 

(十二) 其他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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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作海報或影片電子檔。 

２、 提供相關行政支援與技術服務經驗諮詢(如配合本所召開記者會等)。 

(十三) 研究/計畫成果投稿運輸計劃季刊、國內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至少 1篇。 

(十四) 參考「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之「績效指標(實際成果)資料格式」及「佐證資

料格式」，就本計畫成果之特性，選填合適績效指標項目，並以量化或質化方式，說

明本計畫主要研究/計畫成果及重大突破。本計畫績效指標項目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１、 論文：提供至少 1 篇可供投稿之學術論文。（國內、外重要學術研討會或期刊論

文） 

２、 研究報告：完成 1 本研究報告。 

二、第 2 年期(112 年決標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無人機搭配 AI 影像辨識應用於橋梁檢

測之研究(2/2)-無人機自動化檢測架構探討」，本年期執行內容如下: 

(一) 制定無人機自動規劃飛行路線程序: 

１、 與本所共同選定梁式橋、板橋、箱型梁橋各一座，訂定各構件拍照先後順序。 

２、 依據拍照先後順序，訂定無人機自動規劃飛行路線程序(以自動飛行為主，人工

操作為輔)。 

３、 上述程序包括自動飛行至各構件位置拍照，同時記錄飛行路線之 GPS 等資料。 

４、 如部分構件仍無法自動化進行拍攝，須說明原因，並建議未來處理方式。 

(二) 精進 AI 影像缺失辨識模式功能： 

１、 以前期 AI 影像缺失辨識模式為基礎進行功能擴充(如有更好方案，可提出與本所

討論，獲准方能採用)，分析及判斷橋梁構件損傷劣化類型，同時依據劣化狀況，

評估 D、E、R、U 值。 

２、 上述劣化範圍 E 值須依「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定義進行評估，因此影像辨

識須能計算各構件劣化程度之範圍大小。 

３、 擴充 AI 影像缺失辨識模式功能(例如人機操作介面等)。 

４、 提升 D、E、R、U 值之評定正確率。 

５、 將 AI 影像缺失辨識模式模組化，同時製作成共享軟體或 APP 以利擴大各橋管機

關使用。 

(三) 規劃全橋 3D 影像模型之建置: 

包括照片涵蓋度、搭接技術、構件劣化展現方式等。 

(四) 規劃檢測結果自動上傳至本所既有的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１、 資料包括飛行路線 GPS、檢測時間，執行檢測人員(無人機操作人員、專業檢測

人員)等資料。 

２、 TBMS 架構之修改建議，以及整合全橋檢測 3D 影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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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果驗證: 

1. 與本所共同選定梁式橋、板橋、箱型梁橋各一座，由無人機自動化拍攝影像後，再

進行 AI 影像辨識，並將檢測結果轉成橋梁管理資訊系統格式並輸出。 

2. 驗證方式:陪同本所至現地橋梁稽核比對，或使用橋梁定期檢測資料進行比對。 

(六) 後續改善建議: 

提出後續無人機搭配 AI 影像辨識應用於橋梁檢測之精進及提升建議。 

(七) 召開成果發表會： 

1. 辦理一場次無人機搭配 AI 影像辨識應用於橋梁檢測成果發表會，形式依本所指定

方式執行(如研討會、座談會等)。 

2. 邀集對象包括橋梁維管機關(例如公路總局、高公局、各縣市政府等)及各產官學界，

以利擴大研究成效。 

(八) 協助修訂後續橋管機關業務委外招標共通性範例(例如功能規格及資安規定等)。 

(九) 評估成果申請專利之可行性，同時規劃成果技術移轉及推廣方式。 

(十)其他相關工作: 

１、 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作海報或影片電子檔。 

２、 提供相關行政支援與技術服務經驗諮詢(如配合本所召開記者會等)。 

(十一) 研究/計畫成果投稿運輸計劃季刊、國內外期刊、學術研討會至少 1篇。 

(十二) 參考「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之「績效指標(實際成果)資料格式」及「佐證資

料格式」，就本計畫成果之特性，選填合適績效指標項目，並以量化或質化方式，說

明本計畫主要研究/計畫成果及重大突破。本計畫績效指標項目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１、 論文：提供至少 1 篇可供投稿之學術論文。（國內、外重要學術研討會或期刊論

文） 

２、 研究報告：完成 1 本研究報告。 

四、本計畫之主要部分（應自行履約不得轉包） 

上述 111 年(第 1 年度)工作項目(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一)，

(十三)，(十四)為計畫主要部分，應自行履約不得轉包。 

上述 112 年(第 2 年度)工作項目(二)，(三)，(四)，(五)，(六)，(八)，(十一)，(十二)自行

履約不得轉包。 

五、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說明預期完成之具體成果，儘量依條列舉，若分年進

行，得分年列述。並按計畫性質詳述所獲得的效益，以及未來在業務施政上的應

用） 

(一) 預期成果 

１、建立橋梁構件缺失影像辨識模式，並可用於判斷橋梁構件缺失，包含主梁、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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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梁、橋墩、帽梁、橋面板、橋台、擋土牆等。 

２、建立以無人機搭配 AI 影像辨識模式之標準作業程序，並採以自動化方式進行橋

梁檢測工作。 

３、規劃後續無人機技術結合影像辨識結果整合至橋梁管理資訊系統之流程及程

序，期能達到檢測作業完全自動化之目標。 

(二) 預期效益 

１、利用高解析度影像人工智慧化辨識協助人工目視判斷，將可協助提升橋梁檢測

作業之品質及效率。 

２、利用無人機協助進行檢測作業，可解決目前高跨度及跨河橋梁不易到達進行檢

測之困境。 

(三) 預期應用 

提供橋梁維管機關(如公路總局、高公局、各縣市政府等)執行橋檢作業實務應用，可

作為協助橋梁檢測工作之輔助工具。 

六、 其他重要說明事項： 

(一) 本採購案為交通部(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預算，實際執行金額以審議通過後之

金額為上限，若未審議通過則不執行。 

(二) 本計畫得標廠商須於每月 15 日前繳交上個月之工作月報，說明本計畫目前進行進度

及當月之工作安排，以利本所掌握計畫執行進度。 

(三) 本計畫屬 2 年期計畫，第 1 年期(111 年決標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之預算金額為新

臺幣 6,800 千元整。若第 1 年期之得標廠商如期如質完成第 1 年期工作項目，研究成

果經本所審核通過，且認為具有繼續辦理第 2 年期(112 年決標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計畫之履約資格與能力時，將得優先與本所進行第 2 年期合約議價；第 2 年期之

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6,800 千元整。 

(四) 需索取相關計畫成果報告書，請至本所網站（https://www.iot.gov.tw/）數位典藏/本所

出版品下載，或逕洽本案承辦人。 

 


